王乐井乡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王乐井乡2021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领导小组

为规范王乐井乡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确保制定的有关政策措施符合公平竞争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防止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情况，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的意见》和《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意见》)的要求，经研究，决定成立王乐井乡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郭永幸   乡党委副书记、政府乡长
成    员：王占军   乡党委委员、人大、工会主席
冯  冰   乡党委副书记
杨继刚   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金红岩   乡党委委员、派出所所长
苏比青   乡党委委员、政府副乡长
          刘福义   乡政府副乡长   
          宁学芳   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陈东浩   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吴永胜   乡综合执法办公室主任
李  俊   乡综合执法员
              乔  河   乡财务会计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王乐井乡综合执法办办，由陈东浩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吴永胜、李俊同志负责各项具体工作。负责传达王乐井乡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的有关决定，督促指导各站所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组织宣传培训、政策解读，推动信息公开发布，及时总结成效和经验，不断推进制度完善。
今后领导小组如有工作变动，除组长、副组长的需要另外行文外，其他人员由相关人员自行替补。

王乐井乡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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